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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修訂本校「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」，業經113年3
月20日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

請公告並轉知所屬同仁，請查照。

​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行政單位(各處、室、中心、組)、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(院
系所學位學程、洄瀾學院及師培中心)

副本：總務處出納組、主計室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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